瓦房店市卫生健康系统“四张清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免罚事项名称
	管理
领域
	适用情形
	法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部门
（市级）
	实施部门
（县市级）

	1
	未按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处罚
	卫生健康
	医疗机构使用未按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首次违反；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3.涉案护士人数不足3人；
4.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5.未造成危害后果；
6.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护士条例》第九条、第二十八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2
	未按规定办理延续执业注册有效期限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处罚
	卫生健康
	医疗机构使用未按规定办理延续执业注册有效期限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首次违反；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3.涉案护士人数不足3人；
4.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5.未造成危害后果；
6.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护士条例》第十条、第二十八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3
	未制定、实施本机构护士在职培训计划的处罚
	卫生健康
	医疗卫生机构未制定、实施本机构护士在职培训计划，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首次违反；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3.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护士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4
	未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处罚
	卫生健康
	用人单位未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仅违反程序性规定或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2.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4.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七十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5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没有上报的处罚
	卫生健康
	用人单位没有上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2.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4.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第七十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6
	设立单位未依照规定在实验室的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的处罚
	卫生健康
	实验室设立单位未依照规定在实验室的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首次违反的：
1.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2.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违法行为有特定对象，造成特定对象一定程度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但与特定对象已经达成和解；或违法行为没有特定对象的，造成一定社会影响，但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者较大程度减轻社会影响的；
3.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二）非首次违反的：
1.标示了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但不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
2.仅违反程序性规定，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3.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六十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7
	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建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制度的处罚
	卫生健康
	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建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制度，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首次违反；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3.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四十五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8
	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设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委员会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机构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的处罚
	卫生健康
	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设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委员会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机构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首次违反；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3.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的；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医疗器械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四十五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9
	医疗机构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或者未保存登记资料的处罚
	卫生健康
	医疗机构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或者未保存登记资料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首次违反的；
1.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2.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违法行为有特定对象，造成特定对象一定程度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但与特定对象已经达成和解；或违法行为没有特定对象，造成一定社会影响，但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者较大程度减轻社会影响的；
3.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二）非首次违反的：
1.仅违反程序性规定，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持续时间少于3天，或未保存登记资料持续时间不足30日；
2.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的；
3.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4.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第十二条、四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九条
《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第二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注：“未造成危害后果”是指违法行为未造成国家和他人财产损失，未造成个人人身损害，也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系统“四张清单”——从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从轻处罚事项名称
	管理
领域
	适用情形
	从轻幅度
	法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部门（市级）
	实施部门
（县市级）

	1
	放射工作单位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的处罚
	卫生健康
	放射工作单位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警告行政处罚：
1.违法从事放射工作人员数3人以下且违法从事放射工作时间少于30天；
2.已组织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且检查结果符合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要求；
3.已为放射工作人员配备外照射个人剂量计且按有关要求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4.已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且考核合格；
5.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6.未造成危害后果；
7.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按照《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放射工作单位违反本办法，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从轻处罚后变为“警告”。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十九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2
	医师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相应医疗卫生服务的处罚
	卫生健康
	医师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相应医疗卫生服务,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首次违反;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
3.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医师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中医药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从轻处罚后变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第十四条、五十七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3
	经营的消毒产品的命名、标签（含说明书）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处罚
	卫生健康
	经营的消毒产品的命名、标签（含说明书）不符有关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无违法所得；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的；
3.涉案消毒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未出现宣传内容不真实、未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等情形；
4.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5.未造成危害后果；
6.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按照《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后变为“处1000元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三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注：“未造成危害后果”是指违法行为未造成国家和他人财产损失，未造成个人人身损害，也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系统“四张清单”——减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减轻处罚事项名称
	管理
领域
	适用情形
	减轻幅度
	法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部门
（市级）
	实施部门     （县市级）

	1
	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处罚
	卫生健康
	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1.首次违反；
2.涉案从业人员持有健康合格证明，但已超过有效期的时间不足30日；
3.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减轻处罚后变为“警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三十八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2
	公共场所经营者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正擅自营业的处罚
	卫生健康
	公共场所经营者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1.首次违反；
2.涉案场所持有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但已超过有效期未依法办理延续的时间不足30日；
3.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限期内改正；
4.不存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加重处罚情形；
5.未造成危害后果；
6.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对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减轻处罚后变为“警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
	1.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2.上交整改报告；
3.约谈；
4.复查；
5.对当事人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注：“未造成危害后果”是指违法行为未造成国家和他人财产损失，未造成个人人身损害，也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系统“四张清单”——不予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不予行政强制事项名称
	管理
领域
	适用情形
	法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部门（市级）
	实施部门       （县市级）

	1
	对涉嫌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场所、设备、运输工具和物品的查封或者暂扣
	卫生健康
	医疗机构涉嫌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对涉案场所、设备、运输工具和物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实施查封或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
1.未造成传染病传播；
2.未发现倒卖医疗废物等情形；
3.未发现医疗废物处置不符合卫生学效果的情形；
4.经检查评估，对涉案医疗机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将会对现有患者正常诊疗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5.未造成危害后果；
6.其他可以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1.现场取证，留存证据；
2.下发监督意见书，责令限期整改；
3.约谈
4.复查；
5.经复查，对有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或环境污染的，或发现倒卖医疗废物现象的，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注：“未造成危害后果”是指违法行为未造成国家和他人财产损失，未造成个人人身损害，也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